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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光科技大學補助教師專利領證費用申請表 

姓    名  

申請編號 

(本欄由產學處填寫) 
        RF- 

填表日期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所屬系\所中心  職    稱  

專利名稱  

申請專利國別 中華民國、歐洲、加拿大、美國、澳洲、日本、韓國、其他        

申請專利種類 發明專利、新型專利、設計專利 

發明人 

姓名 國籍 電話 手機 

1.    

2.    

3.    

申請項目 

一、 領證補助費用：專利申請之審查費、證書費、專利事務所服務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專利規費。 

二、 經專技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，每件補助標準如下，其餘部份由發明人或創作人自行負擔。 

□1.屬科技部計畫研發成果之專利，每件最高全額補助。 

□2.非屬科技部計畫研發成果之專利，每期每件補助百分之八十。 

□3.發明人自行研發成果之專利，每期每件補助百分之六十。 

檢附資料 

(請勾選) 
□1.專利發明人分擔      %繳款收據影本。 

發明人自付金額        元 

申請補助金額 
(本欄由產學合作處填寫) 

       元 

申請人簽章 系\中心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(通識教育中心免簽章) 

   

產學合作處 專利及技術移轉審查委員會 校長 

 

經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僑光科技大學專利及技術移轉審查

委員會 

□通過  □未通過 

 

申 

請 

流 

程 

 申請程序：向所屬系、中心及學院提出，經產學處初審後，送專利及技術移轉審查委員會議決，報請校長核准。 

 限制： 

1.必須以「僑光科技大學」名義申請專利。 

2.專利發明人二人以上者，每案由一人代表申請專利補助，由申請人依本校專任教師人數比例均分補助金額。 

3.新型及設計專利每人每年度申請以二案為限，若該年度有實施技術移轉者，每增加一案技術移轉案件可增加一案

新型或設計專利申請案補助之申請。技術移轉發生於該年度十二月者，得於次年度增加上開新型或設計專利申請

補助件數。 

4.同一案件不得重複申請校內其他補助及獎勵。 

備  

註 
依據「僑光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分配辦法」、「僑光科技大學專利申請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」 

 


